




第一篇 前言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国

办发〔2020〕24号）有关要求，推动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通过“单一窗口”一口受理，

海关总署（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会同商务部依托“单一窗口”建设进口许可证申请系

统，方便进出口企业“一站式”办理业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单一窗口”进口许可证申请系统，主要包括进口许可证申请和许可证查询等

功能，实现进出口企业通过“单一窗口”一点接入提交满足商务部要求的许可证申请信

息，商务部审核后将审核结果返回至“单一窗口”，企业可在“单一窗口”查询审核结

果。



第二篇 使用须知

门户网站

“ 单 一 窗 口 ”标 准 版 为 网 页 形 式 ， 用 户 打 开 浏 览 器 输 入

http://www.singlewindow.cn 即可访问。

系统环境

操作系统

Windows 7或 10（32位或 64位操作系统均可）

不推荐Windows XP 系统

浏览器

谷歌 Chrome 20 及以上版本

若用户使用 windows 7 及以上操作系统（推荐使用 Chrome 50及以上版本）

若用户使用 windows XP 系统（推荐使用 Chrome 26 版本的浏览器）

IE 9 及以上版本（推荐使用 IE 10或 11 版本）

重要提醒

关于界面

申报界面中黄底色的字段，为必填项。

因相关业务数据有严格的填制规范，如在系统录入过程中，字段右侧弹出红色提示，

代表您当前录入的数据有误，请根据要求重新录入。

关于键盘操作

回车（Enter）



i 注意：

在本系统中，回车[Enter]键非常重要！保存表体、修改保存后的内容等操作，都

需要使用回车键！

此外，点击该键，可将光标跳转至下一录入框；可将当前选中的下拉菜单中的参数

自动返填到字段录入框中；可将信息返填至列表中。

Tab

点击该键，可使界面光标自动跳转至下一字段的录入框中。

¤ £（上下方向）

点击该键，可在界面下拉菜单中的参数中进行选择。

Backspace

点击该键，可将当前录入框中的内容进行删除操作。

Ctrl+End

点击该组合键，可在进行区域切换。

Shift+Enter

点击该组合键，光标可以跳转到上一个字段。

关于电子钥匙绑定

用户注册相关操作请参考单一窗口提供的《“单一窗口”标准版用户手册（用户

管理篇）》，以下主要说明，已注册的企业用户如何绑定电子钥匙。如图，请进入操

作员账号信息管理界面：

点击“我的 IC 卡”选项，展开后，选择“商务部电子钥匙”，展开界面如图：



点击“绑卡”按钮，系统弹出电子钥匙密码录入框，录入电子钥匙密码，点 击”

确定”按钮，系统提示绑定成功，既完成企业在单一窗上注册的用户，与电子钥匙的

绑定操作。此环节保证电子钥匙已经插在电脑的 USB 接口上，系统自动读取电子钥匙

信息。

完成电子钥匙绑定后，即可在单一窗口出口许可证申请系统申请单证的操作。

v小提示：

1.在绑定电子钥匙前，需下载安装单一窗口客户端卡控件。

2.在上报环节，要保证电子钥匙插在电脑上，否则，不能进行相关业务操作。



第三篇 进口许可证申请系统介绍

功能简介

单证申请

单证查询

状态推送



第四篇 进入或退出系统

打开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门户网站（如图门户网站），在页面右上角点击

“登录”字样，或直接点击门户网站“业务应用”页签中口岸执法申报（如下图）。

图 门户网站

点击口岸执法申报下面的“监管证件”，选择“进口许可证”，进入登录界

面（如下图）。

图 监管证件模块



图 口岸执法申报登录



第五篇 通用功能

� 移动页签

如打开的页签较多，点击界面 或 图标，可将页签名称进行左右

移动选择。

� 折叠/展开菜单

点击右侧展示区左上角图标，将左侧菜单栏进行折叠或展开的操作。折叠后

的左侧菜单栏只显示图标，效果如下图。

图 折叠菜单栏

� 关闭选项卡

点击右侧展示区——右 上角图标，弹出下拉菜单（如下图）。选

择“关闭全部选项卡”则将当前展示区内打开的所有页签选项卡全部关闭；如选

择“关闭其他选项卡”，则除当前停留显示的页签选项卡之外，关闭其他打开过

的选项卡。

图 关闭选项卡操作



第六篇 操作说明

第一章 许可证申请

1.1 录入及暂存

用户在电脑主机插入商务部电子钥匙，并点击左侧“批复单查询”菜单，进

入批复单查询初始化界面，在用户可输入查询条件查询批复单数据，选中某一个

批复单，点击最后一列【新增】按钮进入许可证申请界面。如 图 新增许可证申

请 。

用户在查询查询批复单数据时，系统默认显示当前企业下当年度，批复单中

待出证剩余量（即配额可用数量）大于 0且批复单未过期的批复单数据。列表中

的年度默认当年。

图 新增许可证申请

v小提示：

在点击“批复单查询”菜单前，企业应确认是否已在商务部进行备案，如未备案，

系统会弹出提示：“查询进口商失败，请先在商务部大厅进行备案。”

图 新增单证

点击【新增】按钮后，系统弹出许可证申请录入界面，如 图 新增单证 。



新增单证的录入界面分为基本数据、商品信息，规格型号及其他信息四部分。

录入项说明：

（一）基本数据：

1.“申请编号”在申请表数据暂存成功后自动生成；

2.“商务部申请表号”在申请表申请成功后，由商务部系统返回；

3.“许可证号”在许可证通过商务部复审后，由商务部返回；

4.“年度、批复单号、报关口岸，贸易方式及出口国”从批复单数据中读取，

不可修改；

5.“进口商代码，进口商信用代码及进口商名称”默认显示当前登录企业信

息；

6.“收货人代码”为商务部的 13位代码，企业需手工录入，并且为必填项。

“外汇来源”和“原产国”为必填项，可通过空格键调取参数进行选择；

7.“有效截止期”默认 6个月，不能跨年，下半年有效截止日期默认当前年

12月 31号。该字段可以进行修改，但不能超过默认日期。

（二）商品信息

1.“商品代码，商品单位及商品名称”从批复单数据读取，不可修改；

2.“商品用途”及“单价币别”为必填项，可通过空格键调取参数进行选择；

3.“合计数量”为“规格型号”列表中数量合计；“总金额”为“规格型号”



列表中金额合计。

（三）规格型号

1.“规格型号信息”中“规格型号，数量及单价”最多可填写 4行，总数量

需与批复单中配额可用数量保持一致。数量保留一位小数，单价保留 4位小数；

2.系统根据用户填写数量、单价自动计算出总价并即时显示总价，且总价不

可修改；

（三）其他信息

1.“备注”最多输入 64个字符；

2.“是否一批一证”字段默认为“是”，且不可修改。

3.“发证机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为必填项，且“发证机构”可

通过空格键调取参数进行选择；

4.“申请日期”在申请单申报成功后，系统自动返填。

5.“附件说明信息”字段最多可以输入 330个字（990个字符）。

用户在录入申请的过程中，可点击页面上方【暂存】按钮，暂时保存录入的

数据。如 图 暂存 。

图 暂存

1.2 申请表预览

申请表录入并暂存成功后，用户可点击申请表上方【预览】按钮，预览申请

表样式，方便企业查看。



1.3 申报

用户在基本数据、商品信息，规格型号及其他信息录入完成后，可点击【申

报】按钮，将申请提交至商务部进口许可证申领系统审批端进行审核。如 图 申

报 。

图 申报

v小提示：

用户在申报进口许可证时需插入商务部电子钥匙，申报成功后返回“商务部申请表

号”。

1.4 修改

用户可以对未上报、初审退回和已撤销状态的许可证申请信息进行修改后再

申报。

用户可在系统左侧菜单栏，选择“综合查询”，在“综合查询”中选择“未

上报、初审退回或已撤销”状态下的申请信息，点击【查看单据信息】按钮。如

图 查看单据信息 。



图 查看单据信息

点击【查看单据信息】按钮后，系统会自动跳转至“单证修改”界面，企业

可在此界面对进口许可证进行修改，并选择“暂存”或“申报”操作。如 图 单

证修改 。

图 单证修改

1.5 删除

企业在录入申请单的过程中，如果需要删除已暂存的数据，点击页面上方【删

除】按钮，删除该条数据即可。如 图 删除 。



图 删除

第二章 综合查询

2.1 查看单据信息

用户可在系统左侧菜单栏，选择“综合查询”，进入“综合查询”界面，并

输入相应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系统会按时间倒序分页展示所有符合要

求的数据，选择一条数据，点击 【查看单据信息】按钮可查看申请表数据详细

信息。如 图 查看单据信息 。

如 图 查看单据信息



2.2 查看审批意见

用户可在系统左侧菜单栏，选择“综合查询”，进入“综合查询”界面，并

输入相应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系统会按时间倒序分页展示所有符合要

求的数据，选择一条数据，点击 【查看审批意见】按钮可查看审批意见的详细

信息。如 图 查看审批意见 。

如 图 查看审批意见

v小提示：

只有“初审退回、待复审、复审通过，复审退回和已打印”的数据可以使用查看审

批意见功能。

2.3 批量删除

用户在“综合查询”列表中可以选中一条或多条“未上报、初审退回和已撤

销”状态的许可证申请信息，点击“批量删除”按钮进行批量删除操作。如 图 批

量删除 。



图 批量删除

2.4 批量申报

用户在“综合查询”列表中可以选中一条或多条“未上报、初审退回和已撤

销”状态下的许可证申请信息，点击“批量申报”按钮可将申请信息批量提交至

商务部进口许可证签发系统。如 图 批量申报 。

图 批量申报

2.5 批量打印

用户可以在“综合查询”列表中选择单条或多条“复审通过”和“已打印或

生成电子许可证”的申请表进行批量打印申请表操作。如 图 批量打印 。



图 批量打印

2.6 撤销

用户可在综合查询列表中选择“待初审”状态下的申请表进行撤销操作，点

击操作“撤销”按钮，确认撤销后，申请即变为“待撤销”状态，等待商务部签

发机构进行审批，如 图 撤销 。商务部签发机构审批后，状态变为“已撤销”。

图 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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